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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委托，现将

2023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2023 年，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
主线，聚焦办好两件大事，锚定“闯新
路、进中游”目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保障重
大决策部署落实，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发展质量整体向好。

——聚焦完成“五大任务”，积极推
进高质量发展。统筹各类资金 2547.8
亿元保障“五大任务”支出。投入126.4
亿元推动肉牛、肉羊、奶业、马铃薯、羊
绒等农畜优势特色产业和产业集群发
展，支持 556 个嘎查村发展新型农村
牧区集体经济，投入61.8亿元支持395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50万亩黑土地
保护利用项目，投入 149.3亿元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治理、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和修复等项目，投入
6.7亿元推进外贸新业态发展和智慧口
岸建设，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
一方阵。

——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有力推进
经济企稳回升。全区新增减税退税降
费缓费 341.1 亿元，统筹 666.8 亿元资
金用于稳投资、促消费、补短板。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压减非重点非刚性支出
53亿元用于保障重大决策部署。新增
地方政府债券526.1亿元支持重点领域
重大项目建设。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突破3000 亿元。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群众
获得感更多更实。落实就业稳岗政
策补贴 24.3 亿元，提高养老金等社会
保障标准，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同比
增长 14.9%。清理欠付惠民惠农补
贴 60.5 亿 元 ，累 计 发 放 各 类 补 贴
476.6 亿元。投入 35.5 亿元用于城镇
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及发放租赁补
贴。投入 17.9 亿元用于文化惠民工
程，全区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公共体育
场馆 132 个。

——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出台一揽子化债
方案，无分歧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零。
投入 206.5 亿元支持基层化债，2个盟
市本级和 8个旗县退出高风险地区行
列。发行专项债券 200亿元补充中小
银行资本金，提高抗风险和服务实体经
济能力。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完
成保交楼7万套。

——强化监督贯通协调，全方位做
好审计整改工作。主动融入自治区党
委“1+9”大监督体系，打好审计整改

“组合拳”，构建起全面整改、专项整改、
重点督办相结合的审计整改总体格局，
常态长效开展整改“回头看”，整改更实
更有效。截至 2024年 5月底，2023年
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已整改1944
个，整改金额 580.48 亿元，整改率达
97.94%，完善制度 689 项，追责问责
113人。

一、自治区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2023年，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966.62 亿元、支出 1081.33 亿
元；政府性基金收入 53.52 亿元、支出
157.36 亿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5.13
亿元、支出 1.68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
收 入 1324.21 亿 元 、支 出 1173.37 亿

元，年末滚存结余 627.99 亿元。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管理分配中央预算内
投资 149.22 亿元，主要投向“三农”和
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生态文明建
设、社会事业和社会治理等领域；自
治区预算内投资 16亿元，主要投向自
治区党委和政府明确支持的重大事
项、数字化建设、自治区本级业务能
力建设等领域。

重点审计了财政管理和本级预算
执行，中央、自治区预算内投资分配和
计划管理等情况，并创新开展预算执行
审计三级联动，发现以下主要问题：

（一）财 政 管 理 基 础 工 作 不 够 扎
实。自治区本级未建立公用经费预算
定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仍在沿用 23
年前划定的分类分档预算标准，导致有
些部门“吃项目”补充公用经费刚性支
出；财政部门未全面掌握全区国有企业
底数，有3家部门监管的企业应纳入而
未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范围；高
端人才引进、林业和草原等6项转移支
付资金管理制度不健全；自治区本级财
政 暂 付 款 底 数 不 清 ，长 期 挂 账 的
3284.29万元核销难。

（二）预 算 编 制 仍 然 不 科 学 不 精
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等 5项
资金6.55亿元，预算编制时未统筹考虑
上年执行情况和当年实际需求，造成部
分资金未支出被收回或调整支出方向；
黄河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等 5项资金
12.77亿元，预算编制依据不充分致使
大量资金结转或调整用途；农业资源及
生态保护补助等 5项资金 10.23 亿元，
未纳入部门预算形成“二次分配”，影响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三）分配不合理和支出慢的问题
仍然突出。一是资金分配方面。东北
振兴等 7项资金 14.96 亿元，存在随意
调整测算因素、平均分配资金、分配项
目不符合条件或小而散等问题。二是
资金拨付方面。自治区本级超规定时
限下达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等18项资
金35.1亿元；项目储备不足造成土壤污
染防治基金等 3 项资金 10.71 亿元滞
留。三是资金使用方面。1个盟市本级
和 31个旗县（市、区）滞留或挤占挪用
奶业振兴资金3.14亿元；普惠金融发展
直达资金支出进度仅为42.2%，1.64亿
元未支出。

（四）存量资金未盘活使用。自治
区本级和 3个盟市沉淀资金未上缴财
政、盘活资金形成“二次沉淀”2.27 亿
元；5个部门年末存量资金未按规定上
缴财政3.89亿元；2个部门结余资金未
纳入预算管理583.17万元。

（五）预算绩效管理亟待加强。一
是绩效指标设置与实际脱钩。7个部门
绩效指标设置未结合部门职责和年度
任务，部分指标未细化或存在明显逻辑
错误，缺乏可操作性。二是绩效无约束
作用。5个部门开展的 10个项目绩效
目标未实现，绩效评价结果未与预算安
排挂钩。三是绩效评价流于形式。6个
部门开展的19个项目绩效自评报告内
容不真实或自相矛盾，3个部门违规将
绩效自评工作委托第三方开展，1个部
门未按要求开展年度绩效评价和专项
资金中期绩效评价工作。

（六）地方政府债券管理不规范。
未严格执行评审方案，向3个不符合条
件的项目安排债券资金 4.3亿元；未对
171个项目共计47.75亿元专项债券支
出情况进行核查，难以掌握支出进度；
自治区本级未收回为盟市垫付的到期
债券本息52.4亿元。

（七）预算内投资分配和计划管理
不到位。一是投资计划编制不合规。
政府投资项目三年滚动计划流于形式，
仅有6.9%的规划项目编入年度投资计
划；自治区预算内基本建设前期费1.12
亿元未按要求落实到具体项目。二是
重大工程推进管理不实。“十四五”规划
中2个铁路项目未开工，建设目标难以
如期完成；随意将 15个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移出项目库。三是项目后续监管
不力。2 个项目 2190 万元滞留旗县
（市、区）财政未发挥效益，1 个投资
1000万元的项目建设内容未达标，181
个项目投资完成率、157个项目投资支
付率均低于绩效目标。

（八）基 层“ 三 保 ”政 策 落 实 有 差
距。 3 个盟市本级和 30 个旗县（市、
区）未将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
30.64 亿元编入年初预算；14 个旗县
（市、区）未足额编制“三保”支出预算
5.04 亿元；9 个盟市本级和 13 个旗县
（市、区）未及时下拨“三保”资金35.44
亿元；4个旗县（市、区）“三保”支出低于
国家最低标准。

（九）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不严格。
12 个盟市未及时上缴非税收入 27.95
亿元；10个盟市应缴未缴非税收入7.95
亿元；1个盟市本级和9个旗县（市、区）
通过退库或跨年缴库等方式人为调节
收入4.26亿元；3个盟市本级和18个旗
县（市、区）应收未收非税收入 3503.86
万元；4个盟市将不属于非税收入的资
金征缴入库或先征后返，虚增非税收入
286.49万元。

二、自治区本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情况

重点审计了 9个部门及所属 85家
单位，部门本级预算执行问题仍然多
发。从问题性质看，政策落实不到位
49 项、预算分配管理不严格 281.1 亿
元、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严格 1.38 亿
元、政府采购不规范1.47亿元。

（一）落实重大决策和推动重点工
作有差距。3个部门未完成国家部委具
体工作要求6项，4个部门未完成“十四
五”规划相关工作5项，8个部门未完成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重点工作及“五大任
务”26项，7个部门未完成本部门或行
业重点工作任务12项。

（二）部门预算分配管理较薄弱。7
个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不完整 1.6亿
元；7个部门预算编制不科学、不精准
242.07亿元；4个部门预算未细化到具
体项目或单位7亿元；5个部门无依据、
不合理分配转移支付资金 7.59亿元；5
个部门资金分配方案滞后，超期下达资
金 19.56 亿元；4个部门资金未支出或
支出进度慢3.27亿元。

（三）落 实 过 紧 日 子 等 要 求 不 严
格。8个部门无预算、超预算、扩大范围
支出9457.42万元，4个部门年底“突击
花钱”182.72 万元，5个部门培训费支
出不合规761.17万元，3个部门将非刚
性支出事项委托第三方承担 87.24 万
元，1 个部门超预算支出“三公”经费
71.25万元，1个部门违规发放出差补助
2753.19 万元，1个部门未经审批维修
改造办公用房448.51万元。

（四）政府采购管理不规范。3个部
门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1.17亿元，采购
随意性较大；3个部门内定供应商，应履
行而未履行政府采购程序913.86万元；
2个部门采购程序倒置、未按批复要求
招投标 398万元；3个部门招标文件内
容设定不合理、审核把关不严等 1660
万元。

三、重点专项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落实稳经济政策措施、

“五大任务”、重点改革事项等5方面情
况，发现以下主要问题：

（一）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
方面

一是“五个大起底”专项行动落实
不彻底。1个旗县（市、区）未建立批而
未供、闲置土地长效管理机制；3个旗县
（市、区）批而未供土地消化任务推进缓
慢、处置措施不实1637.33亩；1个旗县
（市、区）消化批而未供土地任务未足额
缴纳土地出让金 2228.6万元。二是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不够。自治区本级和
10个盟市未执行草原植被恢复费等 7
项收费缓缴政策 1.79 亿元，10个盟市
挪用、滞留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 6216.54 万元，7个盟市未执行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缓
缴政策1919.02万元，10个盟市未对符
合条件的 152家企业和个体户减免房
屋租金 280.84万元。三是促进消费政
策执行有偏差。自治区本级“首店首
发”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665万元；3个
盟市家电“以旧换新”补贴等 4项促消
费政策未落实 2779.73 万元；3个盟市
消费券促销活动等资金 1836.86 万元
未使用；9个盟市扩大补贴范围，专项资
金闲置等 3481.76 万元。四是项目工
程款支付迟缓。9个盟市滞留老旧小区
改造专项资金3.04亿元，4个盟市未按
进度支付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工程款
9175.45万元。

（二）落实“五大任务”方面
1. 建设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情

况。一是政策落实慢。18个旗县（市、
区）未制定本地区总体建设任务方案和
清单，14个旗县（市、区）未制定种业振
兴、农业节水灌溉、羊草和饲草产业等
规划，3个旗县（市、区）水利工程、12个
旗县（市、区）种业振兴项目、4个旗县
（市、区）草产业项目推进缓慢。二是资
金拨付晚。23个旗县（市、区）未按时
拨付基地建设资金 12.03 亿元，4个旗
县（市、区）未及时拨付或违规发放生猪
（牛 羊）调 出 大 县 奖 励 等 资 金 补 贴
7974.26 万元，10个旗县（市、区）错发
或迟发各类到户补贴221.6万元。三是
项目闲置多。10个旗县（市、区）1.06
万亩农业大棚和日光温室、1 个旗县
（市、区）20万立方米调蓄水池建成后
闲置。四是耕地保护弱。18 个旗县
（市、区）未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
地保护性耕作等任务，8个旗县（市、区）
高标准农田“非粮化”70.3万余亩。五
是加工转化率低。6个旗县（市、区）农
畜产品产业链条短，农产品多以“原粮”
方式出售。

2.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情况。一是落实决策部署不力。12个
过货口岸未落实外贸企业吊装移位仓
储费政策；仅有的3个综合保税区普遍
发展缓慢，在全国排名靠后。二是节
约集约意识不强。3 个盟市投资 7.55
亿元建成的 4个项目利用率低，2个项
目因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或违规决策造
成损失浪费620.17万元，2个口岸建设
用地 198.85亩长期闲置。三是资金管
理问题突出。1 个部门和 9 个地区未
及时分配拨付使用口岸资金 9.81 亿
元，8个地区挤占挪用、违规出借口岸
资金6999.96万元，6个地区通过“报大
建小”、重复申报等方式申请上级专项
资金 4275 万元。四是综合治理效能
需提升。3 个口岸近 5 年主要进口货
物落地加工率和附加值低，“酒肉穿肠

过”问题长期未有效破解；1个综合保税
区设立以来出口额仅为8.01亿元，不足
贸易总额的 1/10，外贸出口拉动作用
有限。

（三）优化营商环境方面
一是政策措施制定和执行存在差

距。7个地区和1个部门专家咨询机制
等12项优化营商环境制度不健全；9个
地区和 4个部门助企纾困政策宣传解
读不及时，“蒙企通”平台作用发挥不
佳；3个地区所属工业园区资源资产闲
置，未实现预期效益。二是政务诚信建
设亟待加强。3个地区未兑付招商引资
补贴资金2608万元，3个地区和2个部
门实施的 5个项目涉嫌串通投标，3个
地区和1个部门实施的8个项目设置不
合理门槛排斥潜在投标人。三是支持
企业发展力度不够。34个地区和 2个
部门拖欠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账款
5.04亿元，21个地区滞拨164家企业财
政补助资金2.82亿元，11个地区和1个
部门向市场主体转嫁招标代理服务等
费用 125.75万元。四是“放管服”改革
仍需深化。33个地区和2个部门“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细则制定不及时、管理
不规范，29个地区和3个部门政务服务
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存在短板，3个
试点地区的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
工作未全面完成。

（四）重点改革事项方面
1. 科技“突围”工程情况。一是科

技创新政策落实有偏差。主管部门在
落实科技型企业贴息政策方面，既无相
关制度也无实际行动，导致此类企业无
法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科普示范基地补
助标准不明确，10家优秀科普示范基
地未获得相应补助经费；主管部门对 5
家失信单位再次安排项目，未严格落实
科技诚信建设要求。二是立项及验收
不严格。主管部门审核把关不严，为不
符合政策要求或重复研究的 3个项目
立项，导致项目撤销或终止；2个项目的
阶段性成果在项目申报前已取得，1个
项目由于合作单位支撑条件未落实无
法按照合同要求完成目标；6个项目未
按约定完成全部任务却通过验收。三
是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主管部门违
规发放科技成果转化补助资金228.1万
元，1个盟市滞留科技资金 1913.49 万
元 ，1 个 项 目 单 位 违 规 将 科 研 经 费
345.31万元用于其他生产活动和个人
使用。

2.国有企业改革情况。一是未纳
入集中统一监管体系。部门管理的
24 户企业未按自治区要求完成脱钩
改革任务，且未纳入集中统一监管体
系。二是未完成整合任务。3户校办
企业、8 户宣传文化类企业未按主管
部门批复完成整合，仍然各自运营。
三是改革不够彻底。13 户农垦企业
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不彻
底，新老问题交织，制约企业做强做
优；部门管理的 20户企业存在政企不
分、政资不分、事企不分问题，核心业
务与所属部门依存度较高，影响企业
自主经营。四是企业管理混乱。20
户企业不同程度存在内控制度、决策
机制、监督机制以及财务核算、资产
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五）风险防控化解方面
1. 农信系统政策落实及风险防控

情况。一是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不完
善。自治区农村信用联社未制定客户
风险预警系统管理办法等 3项风险防
控制度，督促法人机构落实统一授信、
关联交易2项制度缺位，未有效监测和

指导法人机构信用风险、资产转让等业
务。二是风险隐患叠加传导。部分法
人机构金融、债务、房地产风险交织。5
家法人机构 13.91 亿元流入房地产领
域 ，其 中 ，1 家 房 地 产 贷 款 余 额 的
82.81%形成不良贷款；1家法人机构未
有效控制国企贷款规模，21.22%形成
政府债务。三是处置不良资产化险成
效不佳。5家法人机构为完成高风险机
构“摘帽”任务，向地方国企转让或出让
不良资产，转让价款回收情况差；1家法
人机构2年内转让不良贷款4.06亿元，
仅收回现金 374.64万元。四是资产质
量较低。8家法人机构少计不良贷款和
不良非信贷资产 41.12 亿元；7家法人
机构未足额计提准备金，总缺口高达
31.95亿元，风险抵御能力弱。五是支
农力度弱化。22家法人机构涉农贷款
投放额降幅最高 41.14%，近 70%法人
机构未开展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贷
款等支农贷款业务。

2.政府投资基金情况。一是引导
撬动作用不显著。自治区本级 2支基
金投资领域与专项资金趋同；2个地区
违规使用 1.79亿元政府债券资金设立
基金，部分基金募集到位率低。二是违
规运作。1个地区以政府投资基金运作
形式变相违规举债 80亿元，自治区本
级 1支基金以债权形式投资项目 11.2
亿元。三是管理水平低。存在基金管
理费未与绩效挂钩，基金管理人不符合
资质或违规脱离监管，已到期项目投资
资金退出难等问题。

3.公立医疗机构和公办高等院校
债务管理情况。一是违规举债。2家
医院、3所高校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或未
经集体决策举借债务6.72亿元，2家医
院、4所高校基本建设工程超概算、超
批复形成债务 6.37亿元。二是化债责
任未压实。3所高校未制定债务化解
方案，4所高校未建立债务相关管理办
法，4所高校未按方案完成化债任务；
相关部门未与各高校签订化债责任
书，化债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三是
债务风险管控不严。1家医院变相延
长采购合同付款期限，涉及金额 7.96
亿元；2所高校改变化债奖补资金用途
4706.5 万元；1 家医院、1 所高校未及
时提取使用外资贷款，多支付承诺费
152.7万元。

4.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情
况。一是论证决策不充分。4个盟市
因项目论证不充分或决策失误，导致 3
个项目资金损失 4175.45 万元，6个项
目形成“半拉子”工程或闲置，2 个项
目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二是采购程
序不合规。3 个盟市的 12 个项目提
前选定社会资本方，3 个盟市的 5 个
项目中标企业超范围承揽业务，5 个
盟市的 9 个项目违规采购服务和设
备 3.57 亿元。三是管理缺位造价虚
高。 3 个盟市的 3 个项目虚构工程
量、抬 高 询 价 结 果 ，多 结 算 工 程 款
2.16 亿元；1个盟市管理不当，导致河
道治理工程每公里投入高达 7000 万
元 ，是 同 期 同 类 工 程 投 入 的 10 倍
多。四是履约管理粗放。6 个盟市
的 26 个项目政府未收社会资本方 5
亿元履约保函；5 个盟市的 9 个项目
因未扣减政府投入，多付资金 1.14 亿
元；2 个盟市的 3 个项目政府承担了
应由社会资本方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多付资金 2232.63 万元。不规范的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易引发
债务风险。

■下转第5版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3 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的报告
——2024年 7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自治区审计厅厅长 霍照良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关
于 2023 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
告》和自治区审计厅《关于2023年度自
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工作的报告》。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对
自治区本级财政及部分部门决算草案
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结合审计工作
报告作了进一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
报告如下：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3年，在
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
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以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以落
实国务院《关于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意见》
为总抓手，围绕全力办好两件大事，扎实
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支出结
构进一步优化，重点领域保障有力，财政
风险有效防控，财政收支量质齐升，为全
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自治区审计厅按照自治区党委审计
委员会安排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依法对2023年度自治区财政管理、部门
预算执行、重大项目和重点民生资金、国
有资产管理等方面开展审计监督，对查
出的问题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分析原因，
提出了审计建议，对推动贯彻落实重大
决策部署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和
地方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的问题和提出
的建议，认真扎实做好整改工作。按照
有关规定，自治区人民政府于2025年 3
月底前向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情况。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3 年自
治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总体良好，符合
预算法规定。建议自治区第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自治区人
民政府提出的2023年自治区本级财政
决算草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3 年自
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审计工作报
告也反映出预决算编制、预算执行和财
政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部分
支出执行进度较慢，结转资金规模较大；
一些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不够规范，
绩效评价结果作用发挥不够充分；部分
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基层“三保”压力
较大；一些专项债券项目收益未达预期，
有些地方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

金融机构等风险任务较重；区属国有企
业盈利能力不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
理有待加强；有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地
方财政补助资金未足额到位等，这些问
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贯彻实施监督法、预算法，进一步
做好财政预算和审计监督工作，财政经
济委员会提出以下意见：

一、提质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进一步强化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
障。紧紧抓住落实国务院意见、推进

“三北”工程攻坚战等政策机遇，主动跟
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积极争取中央
在财力分配、事权划分、转移支付等方
面的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统筹财
政资金资产资源，持续优化支出结构，
全力支持两件大事、“六个工程”，强化
对大事要事的财力保障。聚焦自治区
重点产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加大对科
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依法依规组织收入，规范非税收入
管理，提升财政可持续性。推动更多财
力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盟市旗
县发展经济、壮大财源，切实兜牢兜实
基层“三保”底线。

二、进一步规范预算决算编报，提
升财政管理水平。坚持预算法定原则，
严格预算执行，加快支出进度，规范预
算调剂。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
设，动态调整预算支出标准。强化对盟
市旗县和部门预算编制的约束和指导，
做实做细项目储备，将预算安排与支出
进度、审计和巡视整改、结余结转规模
等因素挂钩，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进
一步规范决算草案和报告编报。持续
推进自治区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完善转
移支付制度。依照法定时限分配下达
中央、自治区转移支付资金。认真落实
国家、自治区关于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管理的相关规定，做实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明确分类分档收益上缴政策，扩
大覆盖范围，实现应纳尽纳。落实地方
财政补助资金，强化风险管控，确保社
保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三、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
能，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坚持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将绩
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管理全过
程。压实各部门各单位主体责任，进一
步增强“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意
识。进一步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将
各级政府收支预算、各部门各单位预算

全部纳入预算绩效管理。科学合理设定
绩效目标，加强绩效目标编审和运行监
控。落实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分配机
制，加强新出台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
效评估。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
政策调整和工作考核挂钩，加强评价结
果应用。全区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党政
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一般性
支出，严控新建政府投资项目，削减取消
低效无效资金，清理盘活结余结转资金，
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四、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完善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抓
好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实，确保如期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持续实施“四个一批”
化债举措，加大对基层化债的支持力
度。合理控制法定债务规模，严格落实
违规举债终身追责问责制度。完善专
项债券“借、用、管、还”全生命周期管理
机制，切实做到分配科学、投向精准、使
用高效。督促各盟市将债券还本付息
支出足额列入年度预算。加快推进融
资平台改革转型，加强融资平台债务监
控。尽快完成存量有分歧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清零工作，加强源头治理、硬化
预算约束、强化部门协同，严防新增拖

欠。加强对困难盟市旗县财政运行监
测预警、分析研判和有效应对，严控财
政暂付款增量、消化存量。加强区属国
有金融资本监管，切实防范化解地方中
小金融机构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

五、加大审计和财会监督力度，严
肃财经纪律。围绕落实国家西部大开
发、东北全面振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加强边疆地区建设等重大战略和全
力办好两件大事，进一步加大对预算内
投资项目、转移支付、重点民生、生态环
保等资金的审计监督力度。一体推进
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夯实整改
主体责任，开展对部门和盟市的审计整
改持续跟踪检查，形成审计整改工作闭
环。深化研究型审计工作，针对屡审屡
犯、屡改屡犯的问题，聚焦解决体制性
障碍、机制性缺陷、制度性漏洞，提出针
对性措施与建议。强化审计成果运用，
推进审计结果和整改结果公开，更好接
受社会监督。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聚
焦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实施专项整治行
动，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地见效提供有
力支撑。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3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2024年 7月23日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冯玉臻


